北京市石景山区民防局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引言
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石景山区民防局编制的2014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、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
一、概述

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2008年5月1日起我局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为此，专门配备了1名全职工作人员，4名兼职工作人员。截至2015年底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。

我局领导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非常重视，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作，成立了由各科室负责人组成的民防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副处级调研员直接负责，办公地点设在局办公室，由负责内勤的同志专门抓此项工作，其它科室各指定1名责任心强、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同志为分操作员，负责本科室的信息收集和录入工作。为更好地开展工作，我局及时组织各分操作员进行业务培训，使大家很快掌握了工作方法。我局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，形成了主管领导审阅，局保密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，一把手审批的“三审”机制，把严上网信息关，每条信息均填写《石景山区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单》，确保上网信息不涉密。

2015年，我局公开信息31条，均按要求进行了信息录入、填报，并向区图书馆、区档案馆、区行政服务中心移送了政府信息纸质文本。
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
（一）公开情况

本局2015年主动公开信息31条，没有依申请公开的信息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
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本局已公开信息已向区图书馆、区档案馆、区行政服务中心移送了政府信息纸质文本，方便公众查询。

三、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

我局按照《条例》要求开展各项工作，但尚存在以下不足：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；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；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服务需要进一步加强；政府信息公开的查阅方式有待优化。

2016年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：一是进一步加强培训，提高认识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服务能力；二是加大监督力度，督促各业务科室及时汇总阶段性业务工作，按时公开业务动态；三是整合和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，不断丰富信息公开服务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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